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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編號：0347）

關於會計政策變更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2)條及
13.10B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分有關內幕消
息的規定作出。

鞍鋼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子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於 2025年
3月28日召開的董事會審議並通過了擬對會計政策做出相應的變更，具
體情況如下：

一 .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概述

1. 變更的原因

財政部於2023年8月1日發佈了《企業數據資源相關會計處理暫
行規定》（財會 [2023]11號），適用於符合企業會計準則相關規定
確認為無形資產或存貨等資產的數據資源，以及企業合法擁有
或控制的、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但不滿足資產確認
條件而未予確認的數據資源的相關會計處理，並對數據資源的
披露提出了具體要求，該規定自 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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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於2023年10月25日發佈了《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17號》（財
會 [2023]21號），規定了「關於流動負債與非流動負債的劃分」、「關
於供應商融資安排的披露」和「關於售後租回交易的會計處理」，
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財政部於 2024年12月6日發佈了《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 18號》（財
會 [2024]24號），規定了在對因不屬單項履約義務的保證類質量
保證產生的預計負債進行會計核算時，應當根據《企業會計準
則第13號－或有事項》有關規定，按確定的預計負債金額，借記「主
營業務成本」、「其他業務成本」等科目，貸記「預計負債」科目，
並相應在利潤表中的「營業成本」和資產負債表中的「其他流動
負債」、「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預計負債」等項目列示。
本解釋自印發之日起施行，允許企業自發佈年度提前執行。

2. 變更的日期

本集團自2024年1月1日起執行該規定。

3. 變更前採用的會計政策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前，本集團執行財政部頒佈的《企業會計準則－
基本準則》和各項具體會計準則、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企業
會計準則解釋以及其他相關規定。

4. 變更後採用的會計政策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後，除上述會計政策變更外，其餘未變更部
份仍執行財政部頒佈的《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和各項具體
會計準則、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企業會計準則解釋以及其
他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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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對本公司的影響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不會對本集團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產
生重大影響。

三 . 審計與風險委員會（監督委員會）意見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是依據財政部新發佈相關文件而作出的，本次會
計政策變更符合國家相關法規及規則的要求，本集團自2024年 1月1

日起執行該規定。本次會計政策變更不會對本集團財務狀況、經營
成果和現金流量產生重大影響，不存在損害公司及股東權益的情形。

四 . 董事會意見

2025年3月28日，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三十五次會議以9票同意、0

票反對、0票棄權的表決結果，審議批准了《關於公司會計政策變更
的議案》。董事會認為，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是執行財政部新發佈相
關文件，符合國家相關法規及規則的要求，對本集團財務狀況、經
營成果和現金流量均無重大影響，不存在損害公司及股東權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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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監事會意見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是依據財政部新發佈相關文件而作出的，符合國
家相關法規及規則的要求。決策程序符合相關法律、行政法規和《公
司章程》有關規定。本次會計政策變更不會對本集團財務狀況、經營
成果和現金流量產生重大影響，不存在損害本公司及股東權益的情形。

承董事會命
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王軍

執行董事兼董事長

中國遼寧省鞍山市
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王軍
張紅軍
李景東
鄧強

非執行董事：
譚宇海

獨立非執行董事：
汪建華
王旺林
朱克實
胡彩梅


